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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学校注册的申请程序

1. 如何取得临时注册？

第 1 步: 向规划署查询及办理有关手续 [附录 1]

i. 向城市规划委员会(下称「城规会」)秘书递交填妥的表格 P，确

定根据《城市规划条例》的要求，所建议开办学校的房产是否可

作学校用途。

ii. 如须获得规划许可，则须按照附录 1a 及 1b 所列的程序办理。

iii. 如无需获得规划许可，或已向城规会秘书递交有关规划许可的申

请，即可进行第 2 步工作。然而，请注意，城规会可能批准或不

批准规划许可的申请。

第 2 步: 向土地注册处及地政总署办理手续 [附录 2]

i. 向土地注册处申请以下有关拟办学校的地段/物业契约的文件：

 一份载有上述地段/物业现时业权资料的电脑印制本的普通

副本。

ii. 将填妥的表格L连同上述所得的契约记录直接递交所属地政总署

分区地政处查证建议的物业有否违反批地契约/条件。表格 L 可

向教育局学校注册及监察组索取。

iii. 如需就批地契约/条件提出契约修订或短期豁免，则须按照附录

2a 所列的程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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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步: 向消防处办理手续 [附录 3]

向消防处递交申请表格 A1 及 3 份校舍设计图副本，以便申请消

防证书。如申请人欲透过电子方式提交有关申请表格，可从以下

途径:

 消防处网页电子服务电子方式提交资讯持

牌处所申请学校注册(校舍设于非为学校用途而

设计和建造的房产)

网址:

https://www.hkfsd.gov.hk/chi/electronic/submission/
 「智方便」平台公众人士服务列表政府电子

表格(香港政府一站通)申请学校注册(校舍设于

非为学校用途而设计和建造的房产)

网址:

https://www.iamsmart.gov.hk/tc/e-service-eform.html
 「香港政府一站通」平台本港居民政府表格目

录申请学校注册(校舍设于非为学校用途而设计

和建造的房产)

网址:

https://eform.cefs.gov.hk/form/fsd062/tc/

前往「香港政府一站通」平台指定页面提交申请表格 A1。

(申请者或相关人士需使用已启动数码签署功能的「智方便+」帐

户或有效的个人数码证书，才可以此方式提交相关申请。)

此外，有关申请消防证书的程序，可浏览消防处网页
https://www.hkfsd.gov.hk/chi/fire_protection/licensing/premises_sch
ool.html#Designed

第 4 步: 向屋宇署[附录 4]/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办公室独立审查组办理手

续 [附录 5]

向屋宇署/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办公室独立审查组递交申请表格 A2
及 4 份校舍设计图副本，以便申请有关的安全证明书和通知书。

https://www.hkfsd.gov.hk/chi/electronic/submission/
https://www.iamsmart.gov.hk/tc/e-service-eform.html
https://eform.cefs.gov.hk/form/fsd062/tc/
https://www.hkfsd.gov.hk/chi/fire_protection/licensing/premises_school.html#Designed
https://www.hkfsd.gov.hk/chi/fire_protection/licensing/premises_school.html#Design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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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步: 向教育局办理手续 [附录 6]

i. 向教育局递交城规会/地政总署就规划许可/修订契约/短期豁免

所发出的批准信 (如有的话)。

ii. 向教育局递交载列于附录 6a 的核对表内有关的文件(例如: 表格

A1 副本、表格 A2 副本及校舍设计图)。

第 6 步: 确保学校符合消防处及屋宇署/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办公室独立审

查组规定

i. 确定符合消防处及屋宇署/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办公室独立审查组

的各项规定。

ii. 在符合消防处及屋宇署/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办公室独立审查组的

规定后，立即以书面通知上述部门，以便他们再派员视察。

iii. 将消防处及屋宇署/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办公室独立审查组发出的

安全证明书和通知书递交教育局，以便进一步处理注册申请。

iv. 将 5 份已获批核的校舍设计图副本递交教育局。卫生署会依据所

递交的已获批核的校舍设计图副本，订明有关卫生的规定及每间

课室可容纳的学生人数。

第 7 步: 确保学校符合教育局规定

遵照教育局的规定，确保建议的校名、校舍、开办的课程（包括

课程纲要及时间表）、收费及校董注册等方面均符合要求。

第 8 步: 开始运作

学校在收到教育局发出的临时注册证明书后，即可开始运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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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如何取得正式注册？

获临时注册的学校在符合下列各方面的规定后，教育局便会发出注册证明书：

i. 教育局对学校管理方面所设的规定(例如：教师的注册、校长的聘任及收

生的人数等)；

ii. 卫生署在卫生方面所设的规定；

iii. 消防处及屋宇署/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办公室独立审查组所设的规定(如有

的话)。

请注意，如学校在临时注册的有效期内，未能符合上述各项规定，临时注册的有效期

将不会自动延续，而在有效期终止时，学校将会成为一所非注册的学校。


